东华大学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政策
一、征集对象和条件
1、身体条件
身高：男生160cm以上，女生158cm以上。
体重：以体质指数为测量标准，体质指数（BMI）的计算方式为：体重(单位Kg)÷身高的平方(单位m)。
男生：17.5≤BMI＜30
女生：17≤BMI＜24
视力：大学生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屈光不正，经手术（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等其他术式）后半年以上，无并发症，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
2、年龄条件
男生：年满18至22周岁的男性在校生和年龄不超过24周岁的男性应届毕业生。高校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岁。
女生：年满18至22周岁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高校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岁。
3、政治条件
按《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执行，需品学兼优，无违法违纪记录。
二、优待政策
（一）学业方面
1、保留学籍。应征入伍的在校学生（含新生），服役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两年内允许复学或者入学，保留学籍期不计入在校学习年限。
2、转换专业。入伍的本科学生退役后复学，经本人申请、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学生，不得转专业）。
3、入伍的本科学生退役复学后，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程。
4、免试直升。对服役期间获得三等战功、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退役人员，可申请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5、考研加分。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退役后3年内或者在退役复学完成本科学业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初试成绩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6、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按规定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名额单列下达，专项专用。
7、推免。已服满兵役并能按期取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可申请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在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时享有相应的“特殊贡献分”（特殊贡献分可以直接在评优绩点基础上加分），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在校应届本科生特殊贡献分为2分，已服满兵役的退役在校应届本科生特殊贡献分为1分。
8、评优评奖。
（1）学生入伍时，直接授予“东华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的，同时授予其“东华大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2）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获得嘉奖（含）以上荣誉者，退役复学后，可授予其“东华大学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者，退役复学后，可授予“东华大学五四青年标兵”荣誉称号；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可向学院党委推荐退役大学生士兵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加强培养。
（3）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获得嘉奖（含）以上荣誉者，退役复学后表现优秀，毕业时可授予其“东华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的，优先推荐评选“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4）学生应征入伍当年，根据上一学年学业情况，与其他同学同等享受《东华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和荣誉称号授予办法》《东华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和荣誉称号授予办法》政策。  
（5）奖学金和荣誉称号
本科生参评奖学金和荣誉称号：应征入伍在校学生和退役复学学生的评选比例单列，为当年该类学生总数的15%，具体内容参见《东华大学本科生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定细则》；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阶段应征入伍的，退役复学后参评时优先按一等评审；研究生荣誉称号：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的研究生，优先推荐荣誉称号评选，名额单列。
（二）就业方面
1、专项落户。从我市应征（应招）入伍、服役期间表现良好并按照规定服满现役退役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上海户籍大学生，包括退役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和退役复学后入读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其退役后或者毕业后被我市范围内机关、事业单位录（聘）用或者与我市范围内各类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依法建立劳动关系（不含劳务中介机构派遣人员）或者自主创业的，由其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限内通过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渠道申报我市户籍，经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按照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相关政策审定后，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2、在部队服役2年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士兵，退役后1年内视作大学应届毕业生，可报考我市各级机关公务员招录职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优先录用。
3、退役士兵服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报考本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考试合格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优先调剂、优先录用。
4、我市机关在组织开展选调生工作时，对符合报考选调生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根据其部队服役年限，适当放宽年龄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调具有部队服役经历的大学毕业生。
5、我市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每年招录公务员和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其他社会组织每年招录（招聘）工作人员时，分别预留一定数量的职位（岗位）定向招录（招聘）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含直招士官）。
6、应征（应招）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时，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10分。全市预留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录培养计划的20%，用于招录具有部队服役经历的优秀大学毕业生。
7、职业技能培训。本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可参加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三）经济方面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
本人和家属享受国家及上海市规定的义务兵优待金，外省籍学生从入学前户籍地入伍不享受上海市优待。
三、征兵工作流程
一年两次征兵，分别是3月份和9月份出兵。按照现行的《兵役法》规定，兵役制为2年。
3月份出兵流程：
上年10至11月征兵报名—上年11月下旬参加校内初检初核—上年12月中上旬参加区里第一次集中体检—上年12月下旬至当年2月上旬政治考核—2月中旬参加区里第二次集中体检—3月初役前教育—3月中旬起运新兵。
9月份出兵流程：
4至5月征兵报名—5月下旬参加校内初检初核—6月中上旬参加区里第一次集中体检—6月下旬至当年8月上旬政治考核—8月中旬参加区里第二次集中体检—9月初役前教育—9月中旬起运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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